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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 110年4月27日(星期二)

對象 | 實施者及規劃單位

地點 | 新北市政府307簡報室

講師 / 周俊宏 副主任

財團法人都市更新研究發展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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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1年度新北市政府都市更新實務工作坊

實施者及規劃單位專題班

權利變換估價書製作與審議常見問題

日期 | 112年 10 月 04 日(星期三)

地點 | 新北市政府

講師 / 張能政 所長

巨秉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



2大綱

• 都市更新權利變換估價主要內容
• 權利變換估價報告書審議常見問題

• 估價條件合理性
• 更新前權利價值合理性

• 一、各宗地價值差異合理性
• 二、專屬容積折減正確性
• 三、更新前土地整體價值合理性
• 四、權利變換關係人價值合理性
• 五、更新前區分建物1F與樓上價格的效用比
• 六、區分建物土地持份不對等之問題
• 七、合法未登記建物估價處理合理性
• 八、違章建物與既成使用之價值問題
• 九、現有巷估價問題
• 十、法定空地估價問題

• 更新後權利價值合理性
• 一、比較標的選取之適當性
• 二、建材設備及造價水準是否合理反映
• 三、特定用途建物之價值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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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更新權利變換估價
主要內容



4權利變換分配方式

• 條例五十一條一項：實施權利變換時，權利變換範圍內供公共使用
之道路…等七項用地，除以各該原有公共設施用地、…等公有土地
抵充外，其不足土地與工程費用、權利變換費用、貸款利息、稅捐、
管理費用及都市更新事業計畫載明之都市計畫變更負擔、申請各項
建築容積獎勵及容積移轉所支付之費用由實施者先行墊付，於經各
級主管機關核定後，由權利變換範圍內之土地所有權人按其權利價
值比率、都市計畫規定與其相對投入及受益情形，計算共同負擔，
並以權利變換後應分配之土地及建築物折價抵付予實施者；其應分
配之土地及建築物因折價抵付致未達最小分配面積單元時，得改以
現金繳納。

• 條例五十二條一項：權利變換後之土地及建築物扣除前條規定折價
抵付共同負擔後，其餘土地及建築物依各宗土地權利變換前之權利
價值比率，分配與原土地所有權人。但其不願參與分配或應分配之
土地及建築物未達最小分配面積單元，無法分配者，得以現金補償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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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權利變換分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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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違章現地安置戶選屋價值

共同負擔折價抵付
(扣除舊違章戶支付的成本)

(實施者+出資者)

不
能
或
不
願
參
與
者

(

領
取
更
新
前
價
值
，
由
實

施
者
給
付
後
取
代
其
權
利)

(包含權利人及權利變換關係人)
依各宗土地權利變換前之權利價值比率

可分配土地、建物或領取權利金

土地所有權人應分配

更
新
後
總
價
值

更
新
後
供
地
主
與
實
施
者
分
配
之
價
值



6
權利變換估價項目

• 更新後土地與建築物總價值

• 更新前各宗土地權利價值及權利價值比率

• 更新前各權利人(含權利變換關係人)之權利價值及權利價值

• 更新前建物殘餘價值

• 更新前合法建物租金水準

 



7估價法令依據

• 都市更新條例「第 五 章 權利變換」。

• 都市更新權利變換實施辦法。

• 不動產估價技術規則第124～128條及其他條文。

• 不動產估價師全聯會六號公報。

• 營建署發布相關解釋函文。

• 各縣市審議通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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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價格日期與更新前評估流程說明

8

 價格日期 : 
即評價基準日(權利變換計畫報核日期前6個月內)
由於房地產市場及物價波動，故須訂定價格日期為權變分配基準

• 評估流程 : 

區分建物地價立體化

評估合併為一宗土地價值

劃定各宗土地範圍

分析各宗土地個別條件

評估各宗土地價值比例

分配各宗土地地價a1~aN

權利換關係人價值比例

各權人權利價值歸戶

選定比準地

全體權利人權利價值總和；A

各宗地地價分配

價
值
提
升



9不動產估價技術規則規定

技術規則第84條：數筆土地合併為一宗進行土地利用之
估價，應以合併後土地估價，並以合併前各筆土地價值
比例分算其土地價格。

合併後土地價值：20E

合併前各筆土地劃定

合併前各筆土地價值

計算各筆土地比例

計算各筆土地合併後價值



10合併前各筆土地劃定

• 毗鄰數筆土地為同一所有權人情況下，得視為同一筆土地。

• 更新前數筆土地上有建物，且為同一張建築執照或使用執
照時，得視為同一筆土地。

• 其他由委託人提供之劃分原則。

• 上述劃分原則因事關權利人權利價值甚大，應向委託人說
明並提供經確認之書面資料後，載入估價條件中。



11各筆地價考量因素

編號 比準價 臨路 地形 角地 容積 商效 合計 合併前 總值

1 150 0% -5% 3% 0% 5% 103% 150＊103%=154.5 154.5＊40=6,180

2 150 0% -5% 0% 0% 5% 100% 150%100%=150 150＊30=4,500

： ： ： ： ： ： ： ： ： ：

12 150 0% 0% 0% 0% 0% 0% 150*100%=150 150＊20=3,000

合計 145,000

• 比準地編號12：150萬元/坪

• 考量:地形、地勢、臨路路寬、臨路面
寬、臨路數量、平均寬深度、面積、
容積比較、商業效益等

• 編號1更新前
=6,180/145,000×200,000 
=8,524.14(213.10)

• 編號1權利比率
=8,524.14/200000=4.2621%



12區分建物之地價立體化

土地持份均1/4

20萬元/P

15萬元/P

14萬元/P

15萬元/P

土地：50坪

建物：1～4F均30坪

更新前土地價值：
每坪60萬元，總價
3000萬如何分配？

無涉他宗土地分配比

• 問題﹖

– 頂樓增建價值

– 一樓法定空地使用價值

– 地下室未登記建物價值

– 裝潢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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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效用比

選定比準戶

評估比準戶單價

分析比較各戶個別條件

樓層效用比

評估各戶價值

• 更新後估價原則:
•考量各戶之個別條件如通風採光、視野景觀、鄰棟間距…等因素，給予各戶
水平效用比。

•以四樓為比準樓層，考量各層樓層垂直價差。
13

• 第128條：權利變換後區分所有建物及其土地應有部分，應考量都市
更新權利變換計畫之建築計畫、建材標準、設備等級、工程造價水
準及更新前後樓層別效用比關聯性等因素，以都市更新評價基準日
當時之新成屋價格查估之。。

更新後權利價值評估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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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價條件合理性



15估價條件訂定規定

• 依「臺北市都市更新權利變換不動產估價報告書範
本及審查注意事項」(六號公報)規定估價條件由委託
者發函給不動產估價師並納入估價報告書中，估價
師依此為評估依據。

• 估價條件為估價基礎，雖由實施者訂定但必須基於
公平原則。

• 估價條件必須公開於說明會、公聽會中向權利人說
明。

15



16
估價條件主要內容

• 更新前土地素地值評估之基
礎
• 合併一宗評估。
• 法定容積、原容積或其他獎
勵容積歸屬。

• 土地分宗原則。
• 基準地選定。

• 更新前地價立體化
• 更新前未登記合法建物及約
定使用認定。

• 更新前土地持份差異的認定。
• 更新前共同使用比例差異處
理

• 更新前建物合併使用認定。

• 更新前權利變換關係人價值
評估
• 合法建物剩餘耐用年數界定
• 合法建物負擔地租之界定
• 地上權法律關係之界定
• 地上權存續期間之界定
• 地上權地租支付之界定

• 更新後建物及其土地價值
• 建材設備等級、規劃型態及
造價水準。

• 更新後約定專用面積界定，
例如露臺、1F庭院約定等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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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前權利價值合理性



18一、各宗地價值差異合理性

• 宗地劃分原則：
• 毗鄰數筆土地為同一所有權人情況下，得視為同一筆土地。
• 更新前數筆土地上有建物，且為同一張建築執照或使用執照時，得視
為同一筆土地。

• 其他由委託人提供之劃分原則。
• 上述劃分原則因事關權利人權利價值甚大，應向委託人說明並提供經
確認之書面資料後，載入估價條件中。

• 各宗地價值差異合理性
• 宗地價格高低排序合理性(或以容積單價比較)
• 合併前後造成容積差異不考量
• 不考慮個別土地開發條件是否可用完法定容積之問題。
• 畸零地不考量土地限定條件影響
• 現有巷更新後廢巷仍應考慮現況下調；更新後不廢巷下調幅度應更大
• 裡地分不臨路與現況藉由公有土地進出
• 法定空地依權利不完整狀態進行向下調整(扣除合法建物使用權價值)
• 調整率大小無法令或其他解釋內容規定，主要憑估價師專業、經驗及
技術決定，亦受審議者看法影響。



19一、各宗地價值差異合理性-舉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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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二、專屬容積折減正確性-公報規定

• 估價師全聯會第六號公報-「都市更新權利變換不
動產估價報告書範本及審查注意事項」
• 更新前以法定容積為估價基礎

• 更新前土地因相關法令得給予個別土地獎勵容積或移入
容積時，則更新前土地權利價值應考量該容積作為評估
依據，但應在不影響更新單元內其他土地對其他容積獎
勵分享權利之原則下，進行獎勵容積折減評估之。

• 新北市可能專屬容獎：
• 更新前土地原容積高於法定容積。

• 高氯離子海砂屋獎勵容積。

• 危險建物與結構安全不佳。

• 老舊建物四、五樓基地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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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專屬容積折減正確性-公報規定

• 折減之調整方式例舉如下(本案例相關數字均屬模擬試算用，非真實都更案例數字)

• 更新單元內A、B兩筆土地，A土地面積350m2，原容積250%，法定容積225%；B土地面積1,250m2法定容

積率225%，無原容大於法容狀況。更新獎勵值如下：

• 註：上表8.59%計算式即調整率＝[(A基地原容÷A基地法容)-1]÷(1+不含原容之其他共享獎勵容積率)×單位

容積邊際調整率＝[(250%÷225%)-1]÷(1+7%+5%+16%)×99%＝11.11%÷(1.28) ×99%≒8.59%

• 單位容積邊際調整率：以土開法計算容積價值折減部分，原則上容積增加後，考量建築成本相對提高，前述

調整率應向下修正，且由估價師依個案調整之。

項目 獎勵容積率

△F1
整體法容的2.43%

(A基地法容的11.11%)

△F3 7%

△F4-2 5%

△F5 16%

合計 30.43%

宗地別 基準價 臨路路寬 地形 面積大小 臨路條件
「原容積或其他獎
勵容積調整率」

合計

A 150 3% -5% 2% -3% 8.59%(註) 105.7%

B 150 0% 0% 0% 0% 0% 100%

21



22二、專屬容積折減正確性-舉例
項目 A坵塊 B坵塊 C坵塊 合計

土地面積(坪) 300坪 100坪 200坪 600坪

法定容積率/容積坪 225% 675.0 225% 225.0 225% 450.0 1350.0 

專屬貢
獻獎勵

原容積獎勵 15% 101.3 0% 0.0 0% 0.0 101.25 

海沙獎勵容積獎勵 0% 0.0 0% 0.0 20% 90.0 90.00 

整
體
貢
獻
容
積
獎
勵

△F4-1捐贈公益設施 6% 40.5 6% 13.5 6% 27.0 81.00 

△F4-2協助開闢都市計畫道
路

4% 27.0 4% 9.0 4% 18.0 54.00 

△F5-1量體及色彩與環境調
和

8% 54.0 8% 18.0 8% 36.0 108.00 

△F5-5更新單元規模 6% 40.5 6% 13.5 6% 27.0 81.00 

△F5-6綠建築標章之建築設
計

6% 40.5 6% 13.5 6% 27.0 81.00 

小計 30% 202.5 30% 67.5 30% 135.0 405.00 

總允建容積率/容積坪 324% 1946.25 1946.25 

總獎勵容積率/容積坪 44% 596.25 596.25 

個別貢獻容積獎勵率/容積坪 326.3% 978.75 292.5% 292.5 337.5% 675.0 194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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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前各宗地容積認定方案 A B C

土地面積 300 100 200

實際貢獻 326.25% 978.8 292.50% 292.5 337.50% 675.0 

皆採法定容積估價

更新前土地容積 225.00% 675.0 225.00% 225.0 225.00% 450.0 

更新後可分配容積 324.00% 972.0 324.00% 324.0 324.00% 648.0 

與實際貢獻差異 -2.25% (6.7) 31.50% 31.5 -13.50% (27.0)

個別貢獻容積納入
更新前—不折減

更新前土地容積 258.75% 776.3 225.00% 225.0 270.00% 540.0 

更新後可分配容積 326.74% 980.2 284.12% 284.1 340.95% 681.9 

與實際貢獻差異 0.49% 1.5 -8.38% (8.4) 3.45% 6.9 

個別貢獻容積納入
更新前—折減

更新前土地容積 250.96% 752.9 225.00% 225.0 259.62% 519.2 

更新後可分配容積 326.25% 978.8 292.50% 292.5 337.50% 675.0 

與實際貢獻差異 0.00% 0.0 0.00% 0.0 0.00% 0.0 

二、專屬容積折減正確性-分析

326.25%
292.50% 337.50%

324.00% 324.00% 324.00%326.74%
284.12%

340.95%
326.25%

292.50% 337.50%

0.00%

100.00%

200.00%

300.00%

400.00%

A B C

座
標

軸
標

題

不同方案估價結果

實際貢獻

皆採法定容積估價

個別貢獻容積納入更新前—不折減

個別貢獻容積納入更新前—折減



24三、更新前土地整體價值合理性-地價層次



25三、更新前土地整體價值合理性-地價層次

是否包含共同分享容積獎勵(C)
及興建房屋的利潤(D)

合併後更新前土地總權利價值(B)

共同負擔(E)

合併前更新前土地總權利價值(A)

更
新
後
總
權
利
價
值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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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權利變換關係人價值合理性-合法建物所有權估價方式

土地(甲) 30.0坪
合併前地價 1,500,000 45,000,000

合併後地價 1,800,000 54,000,000

公告地價 64,400 6,386,777

建物(乙) 25.0坪 收益法

建物型態 平房 合理租金 1,500 37,500

構造 加強磚造 年總收入 450,578

已經歷年數 40.0年 閒置損失 10% 45,058

經濟耐用年數 35.0年 總費用
延長剩餘耐用年數 25.0年 房屋稅 12,000

總耐用年數 65.0年 保險費 4,000

建物重建單價 80,000 管理費 0.50% 2,253

建物營造成本 2,000,000
維修費 1% 4,506

重置提撥費 1% 9,375

建物殘值率 38.46% 地租(申報地價3%) 3% 153,283

建物殘餘價值 769,231 合計 185,416

淨收益 220,103

建物收益資本化率 1.80%

建物25年使用價值 4,399,806

合法建物所有權價值
=373,386*((1-1/(1+1.80%)^(25
年)/1.8%—7,463,882

3,630,575

合法建物所有權佔土地價值比例 =66,94,652/45,000,000 8.07%

合法建物所有權價值(乙)
=54000000*14.88% 4,356,690

平均建坪價 174,268

土地所有權人價值(甲) =54000000-8,033,582 49,643,310

合法建物所有權人比率
剩餘耐用年數

20年 25年 建坪價

地租率
0% 12.35% 14.88% 321,343 

3% 6.67% 8.07% 174,268 

• 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
權利價值評估
• 步驟一：先以不動
產估價技術規則第
31、32條或第47條
評估合法建物使用
土地之收益價格(但
不含期末處分價值)，
再以該收益價格扣
除建物殘餘價值所
得結果。

• 步驟二：將步驟一
所得結果除以各該
土地合併前土地價
格所得之比率。

• 步驟三：將該比率
乘以合併後土地價
格，作為合法建築
物所有權人權利價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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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四、權利變換關係人價值合理性-估價常見爭議

• 剩餘耐用年數？誰決定
• 依北市權變估價範本：合法建物所有權人價值評估應由委託
人先確定估價條件與原則，估價條件應包括：
• 地上建物剩餘經濟耐用年數，得請專業技師認定之。

• 由實施者決定
• 依估價師全聯會六號公報
• 依地主與建物所有權人雙方協議
• 委請鑑定機構鑑定
• 參考估價師公會全聯會第一號通則：「延長建物經濟耐用年數及
合法建物所有權可收益年數之調整原則」第五點：採用不動產估
價技術規則第 47 條評估合法建物所有權價值時，可依第 2 條及第 
4 條調整後建物之賸餘經濟耐用年數再加計 20~30 年做為可收益
年數。。

• 地租多寡？誰決定
• 依北市權變估價範本：現況未支付地租者則不予計算，若有
約定地租者，從其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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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五、更新前後區分建物1F與樓上價格的效用比

• 不動產估價技術規則128條：權利變換後區分所有建物及其土地應有部分，應

考量都市更新權利變換計畫之建築計畫、建材標準、設備等級、工程造價水準

及更新前後樓層別效用比關聯性等因素，以都市更新評價基準日當時之新成屋

價格查估之。

• 樓層效用比包括垂直效用比與水平效用比，兩者再更新前後調整原則應該要一

致。

• 更新前1F效用比：更新後以更新前價值比分配，因此須注意1F與樓上價值的

相對合理性。

• 一般店鋪新舊價格差異比較小，樓上層新舊差異較大。

• 更新前後一樓與樓上均價差異率合理性：商效愈大更新前後倍比差異愈大；反之則愈小。

• 收益資本化率差異的合理性？一般狀況為：店面＞住宅；更新前>更新後。

• 對於一棟大樓估價，更新前後調整景觀、西曬、樓層價差、及座向應盡量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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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六、區分建物土地持份不對等之問題
• 不動產估價技術規則第125條：權
利變換前為區分所有建物者，應
以全棟建物之基地價值比率，分
算各區分所有建物房地總價之基
地權利價值，公式如下(102年12
月20日修正)

• 各區分所有建物之基地權利價值＝
各區分所有建物房地總價×土地價
值比率 前項土地價值比率之計算公
式如下： 

• 土地價值比＝土地素地單價×基地
總面積÷〔土地素地單價×基地總
面積＋ （全棟建物面積×營造單價
×（1－累積折舊率）） 〕

• 區分所有建物情況特殊致依第一項
計算之基地權利價值顯失公平者，
得依第一百二十六條之二計算之基
地權利價值予以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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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物面積
1F：30坪

建物面積
2F：30坪

建物面積
3F：30坪

建物面積
4F：30坪

宗地面積40坪

實際土地
持份面積

1F→1/8→5.0坪

2F→2/8→10.0坪

3F→2/8→10.0坪

4F→3/8→15.0坪

合理土地
持份面積

10.0坪

10.0坪

10.0坪

10.0坪



30六、區分建物土地持份不對等之問題

• 土地持份分配不均之差額找補，不應輕易進行，應在
差異明顯產生下，應由實施者與地主決定。

• 估價方式採用合法建物所有權價值評估模式

• 土地持份合理性應尊重社區原規劃持份方式，包括對
於車位之土地持份、地下室等附屬建物。

• 土地所有權價值不應過高，應考量建物使用較具價值
之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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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七、合法未登記建物估價處理合理性

• 六號公報範本
• 《注意須知》若更新前區分所有建物有下列情況時，委託人應說明評
估前提，以書面方式告知估價師作為估價依據，並載入估價條件中。

• 約定專用建物使用權屬。

• 地下室或附屬建物未登記。

• 法定用途與現況用途不同。

• 附屬建物過大過小。

• 公共設施過大過小。

• 合併利用(例如一樓店面前後合併)等情形時，是否以合併狀態評估。

• 新北市都市更新審議原則附表二
• 估價條件：屬原合法建築物之陽台面積，無論是否登記均應採公平一
致性處理原則，並納入估價條件。但視同有登記者需檢具相關證明文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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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八、違章建物與既成使用之價值問題

• 常見狀況
• 1F法空使用與違章、頂樓違章、地下室車位使照與現況不
同、1F打通使用、1F違規使用等。

• 最有效利用原則：指客觀上具有良好意識及通常之使
用能力者，在合法、實質可能、正當合理、財務可行
前提下，所作得以獲致最高利益之使用。

• 若有約定專用或社區住戶同意使用則有書面證明，列
入估價條件，計入價值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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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九、現有巷估價問題

• 六號公報範本規定
• a.更新後規劃設計既成巷道可
廢巷時：依各縣市審議通案
原則辦理。

• b.更新後規劃設計既成巷道不
可廢巷時：應考量不可廢巷
因素對土地價格影響，並於
合併前土地價值推估中增加”
不可廢巷“之調整項目。

• 北市範本規定
• a.更新後規劃設計既成巷道可
廢巷時：土地價值推估不考
量既成道路的影響。 

• b.更新後規劃設計既成巷道不
可廢巷時：應考量不可廢巷
因素對土地價格影響，並於
合併前土地價值推估中增加”
不可廢巷“之調整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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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十、法定空地估價問題

• 更新單元土地為已分割具獨立地號的法定空地估價原則：

• a.應先請委託人(實施者)先行確認該宗土地是否整宗均為法定空地，抑或尚有未

用完容積率或建蔽率之可建或可分割之面積。

• b.若屬法定空地部分應採下列方式評估：

• 考量同一建築基地(同一使用執照)範圍合併評估，並視為未持有建物之有地無

屋者；以整宗基地更新前整體價值扣除該建築基地整體地上建物之合法建物所

有權價值後，並考量該法定空地座落位置、個別條件修正評估之。

• 法定空地即為有地無屋者，其價值應以同一張建照執照或使用執照之土

地權利價值扣除總建物權利價值後平均之價格計算之。

• 若有以素地價值打折決定者較不適當，仍應計算合法建物所有權價值後

扣除之。

• 仍需要考慮法定空地所在位置及個別條件調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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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更新後權利價值合理性



36
一、比較標的選取適宜性

• 六號公報比較案例選取原則：應至少有一成交案例，且成交

日期應至少距價格日期一年內，但若無距價格日期一年內之

比較案例，得放寬超過一年，應敘明理由。

• 比較標的應選擇正常交易價格者。

• 新成屋的認定以屋齡5年內為宜。

• 比較標的宜以近鄰地區為優先。

• 比較標的應以區域因素、個別因素調整較小優先選擇為宜。

• 無法符合以上原則應於報告書中敘明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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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二、建材設備及造價水準是否合理反映

• 更新後房地價值主要反映共擔比的合理性，涉及整體地主與實施者分配比，從

分配合理性的角度來看，當投入愈多造價時更新後房價也應合理反映：

• 建材設備等級及造價水準與比較標的差異

• 特殊設備投入對房價的調升，如制震設備、綠建築、智慧建築、建物高度、地質改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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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三、特定用途建物之價值議題

• 更新後建物供宗教、公益或公共設施使用，如教

堂、警察局、廟宇等較無市場性產品，估價原則

應考量更新前後之公平性，估價方法得考量成本

法。

• 更新後建物非最有效用途，更新前土地價值亦應考量非

最有效地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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